社團法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開會通知 
	受文者
	各位委員
	發
文
	日期
	 106 年3 月 28日

	
	
	
	字號
	高建師(法)字第 195號

	副   本
收受者
	如列席人員
	
	
	

	
	
	
	附件
	如備註

	會議名稱
	研商「建造（雜項）執照審查作業」自主檢查確認表會議及「高雄市實驗建築設置辦法(草案)」(會前會)

	開會時間
	106年4月6日 (星期四) 下午4:00

	開會地點
	 本會會議室

	召集人
	傅副理事長鎮貴
	 eq \o\ad(連絡人,　　　)
	 黃麗蓉

	出席人員
	法規研究委員會:羅主任委員仲廷、鄭顧問純茂、林上立委員、
               黃景南委員
紀律委員會:陳主任委員顯測、陳永棠委員、王漢瑞委員  

方副理事長奕傑、高常務監事修一、施邦興建築師

	列席人員
	麥理事長仁華

	備註
	106年3月22日於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研商「高雄市實驗建築設置 

辦法(草案)」。施邦興委員請本會研議第五條：

第五條 實驗建築之設置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一、構造以使用防火材料為原則， 並應依法設置及維護消防安
    全設備。

二、應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規定留設防火間隔。

三、不得妨礙公共交通、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及市容景觀。
※預定下次會議時間：106年4月14日(星期五)上午9:30

              地點: 工務局第一會議室。
              ※敬請準時出席※


理事長    麥仁華 
              副理事長   傅鎮貴  
